原住民族委員會
「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」
第十三次中央諮詢會會議紀錄

1、 時間：106年6月28日 (三) 上午11時20分
2、 主持人：鍾興華Calivat‧Gadu副主任委員
3、 地點：原住民族委員會15樓中型會議室
4、 研究計畫名稱：烏山頭遺址的人類古代DNA研究
5、 研究主持人(申請人)：陸中衡 博士
6、 出/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
7、 本會中央諮詢會出席委員人數計17人（含召集人），法定出席人數9人，實際出席人數11人，全程出席人數/議決人數11人。
8、 會議內容：
1、 會議主持人鍾興華副主任委員確認出席人數達法定標準，宣布開會。
2、 專管中心報告：
(1) [bookmark: _GoBack]今年度中心在申請流程的表格中加入了專家學者「文化風險評估表」，做為諮詢會議前之出席委員參考。
(2) 第一位專家學者給予的意見為：
(1) 計畫文件未明確指出涉及哪些法訂原住民族。
(2) 原住民族研究倫理所面臨的潛在風險。
第二位學者給予的意見為：
(1) 建立台灣古代族群的基因體資料庫，可增進台灣人群演變的歷史了解。
第三位學者給予的意見為：
(1) 為單純的學術研究，對於古代人類與現代人群間的遺傳關係具重要價值。
3、 研究主持人報告：(略)
4、 綜合討論及詢答：
(1) 專家學者陳述意見：
1. 林春鳳理事長：
(1) 給出席委員之建議：無
(2) 給研究主持人的建議及問題：
研究對象和方法如何證明和原本居住於此的原住民是相關的，因原住民也會遷徙，可能無法證明所納入研究的原住民為原本就居住於此的原住民。
2. 陳張培倫教授：
(1) 給出席委員之建議：無
(2) 給研究主持人的建議及問題：                 同意林教授的意見與想法；採檢的對象很難確認為當地的原住民，幾千年的遺骸與目前居住於烏山頭的居民是否有關連是須要再確認；但如此的研究對於當代的演變還是值得肯定。
(2) 諮詢會出席委員：無
(3) 研究團隊成員(PI回覆)：無
5、 表決同意事項：
(1) 鍾興華Calivat‧Gadu副主任委員：希拉雅族目前為非法定的原住民族群；原住民會相互遷徙與移動，無法證明是原居住於此的原生原住民，與人體研究法第15條不太相符，與現行法律來說目前尚不適合納入議決。
(2) 委員人數：17位，出席人數：11位，領票數：0
(3) 表決結果：因西拉雅族目前為非法定原住民，暫不投票表決。
6、 主持人宣布表決結果：
(1) 本案議決結果為暫不投票表決。
9、 專管中心報告：該案以不受理結案。
10、 散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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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   「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」   第十三 次中央諮詢會會議紀錄     壹、   時間： 1 06 年 6 月 2 8 日   ( 三 )   上午 1 1 時 20 分   貳、   主持人：鍾興華 Calivat ‧ Gadu 副主任委員   參、   地點：原住民族委員會 1 5 樓中型會議室   肆、   研究計畫名稱： 烏山頭遺址的人類古代 DNA 研究   伍、   研究主持人 ( 申請人 ) ： 陸中衡   博士   陸、   出 / 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  柒、   本會中央諮詢會出席委員人數計 1 7 人（含召集人），法定出席人數 9 人， 實際出席人數 1 1 人，全程出席人數 / 議決人數 1 1 人。   捌、   會議內容：   一、   會議主持人鍾興華副主任委員確認出席人數達法定標準，宣布開 會。   二、   專管中心報告：   ( 一 )   今年度 中心在申請流程的表格中加入了專家學者「文化風險 評估表」，做為諮詢會議前之出席委員參考。   ( 二 )   第一位專家學者給予的意見為：   (1)   計畫文件未明確指出涉及哪些法訂原住民族 。   (2)   原住民族研究倫理 所面臨的潛 在風險 。   第二位 學者給 予的意見為：   (1)   建立台灣古代族群的基因體資料庫，可增進台灣人群 演變的歷史了解 。   第三位學者給予的意見為：  

